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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直读式水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直读式水表的术语和定义、构成与分类、计量、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居民安装使用的、基于基表加装电子直读装置、用于计量饮用冷、热

水的实际体积流量，并符合 GB/T 778.1、GB/T 778.3 相关规定的各类口径冷、热水水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97 普通螺纹公差 

GB/T 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表和热水表 第 1 部分：规范

（ISO 4064-1:2005,IDT） 

GB/T 778.3—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表和热水表 第 3 部分：试验方

法和试验设备（ISO 4064-3:005,IDT）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

验方案 

GB/T 5750.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5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7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8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有机物指标 

GB/T 15461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CJ/T 133—2007 IC 卡冷水水表 

CJ/T 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CJ/T 224—2006 电子远传水表 

CJ 266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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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T 359 铝合金水表壳及管接件 

JB/T 9329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储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8.1、GB/T 778.3、CJ/T 133 和 CJ/T 224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电子直读式水表 electronic direct reading water meter 

基表加装电子直读装置组成的、由电子直读装置直接读取基表的机械指示数据或信息，

并保持一致性，能传输基表计量水的实际体积流量数据或待处理信息的智能水表（以下简称

直读水表）。 

3.2 

整体式直读装置 integral direct reading device 

机电转换单元和信息处理单元为一体，能直接读取基表计量水的实际体积流量数据的装

置。 

3.3 

分体式直读装置 split-type direct reading device 

机电转换单元和信息处理单元为分体，直接读取基表计量水的实际体积流量信息数据，

需要通过外部信息处理得到计量水的实际体积流量数据的装置。 

3.4 

间断式直读装置 intermittent direct reading device 

可实现平时处于断电状态，读取数据时所需要的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的装置。 

3.5 

连续式直读装罝 successive direct reading device 

可实现平时电源用于连续计数和记录，电源可以是内置式或外置式；读取数据时所需要

的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的装置。 

3.6 

机电转换误差 unit error of mechanical-electric conversion 

电子直读装罝示值与基表机械指示机构示值之间的误差。 

4 构成与分类 

4.1 构成 

直读水表的构成可为整体式与分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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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类 

4.2.1 按读取方式 

直读装置直接从基表机械指示装置中读取水的实际体积流量指示数据或信息的读取方

式，可分为电阻直读、光电直读、摄像直读、色码直读、计数直读、厚膜直读等。电子直读

式水表的读取转换方式，参见附录 A（资料性附录）。 

4.2.2 按基表形式 

干式：直读式水表的机械计数器不应浸在被测水中； 

湿式：直读式水表的机械计数器应浸在被测水中。 

4.2.3 按安装环境 

B 类：安装在室内的固定式直读水表； 

C 类：安装在室外的固定式直读水表。 

5 计量 

5.1 计量特性 

直读水表的计量特性应符合 GB/T 778.1—2007 中 5.1 的要求。 

5.2 最大允许误差 

直读水表的最大计量允许误差应符合 GB/T 778.1—2007 中 5.2 的要求。 

5.3 计量方式 

采用基表计量，直读装置的示值对应于基表示值的整数位相一致。 

6 要求 

6.1 通用要求 

6.1.1 材料 

直读水表内所有涉水部分的材料，包括密封、防腐、隔离以及磁电等材料，应采用无毒、

无污染、无生物活性的材料制造，应符合 GB/T 778.1、CJ 266 以及 CJ/T 359 的要求。 

6.1.2 结构尺寸 

直读水表加装直读装置不应改变水表的性能，连接螺纹或法兰应符合 GB/T 778.1 的要

求，非标准连接螺纹的公差应符合 GB/T 197 的要求。 

6.1.3 密封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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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读水表的密封性等级应符合 GB/T 778.1—2007 表 6 中 MAP16 的要求，承受试验静水

压后不应渗漏或损坏；最大允许压力应符合 CJ/T 224—2006 中 6.5 的要求。 

6.1.4 压力损失 

直读水表的压力损失应符合 GB/T 778.1—2007 中 4.3 的要求。 

6.1.5 观察窗 

直读水表指示装置应避免形成水汽冷凝或标示盘积垢。 

6.2 外观与封印 

6.2.1 外观 

a）直读水表的外观应光洁美观，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纹、螺纹损伤等现象； 

b）涂镀层应颜色均匀，不应有皱纹、流痕、针孔、起泡等缺陷； 

c）表示功能的文字符号和标志应清晰端正、接插件应牢固可靠。 

6.2.2 封印 

直读水表应采用机械或电子封印进行防护。当机械封印不能阻止对确定的测量结果有影

响的访问时，应采用电子封印，并符合 CJ/T 224—2006 中 6.3.5 的要求。 

6.3 直读特性 

6.3.1 数据处理与信息储存 

直读装置应具备数据处理和信息储存的功能。 

6.3.2 数据传输 

直读装置应具备数据传输的功能，应符合 CJ/T 188 的要求。 

6.3.3 数据安全 

直读装置应具备数据安全性的功能，应符合 CJ/T 188—2004 中第 7 章的要求。 

6.4 电磁环境 

直读装置的电磁环境包括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及静电场应符合 CJ/T 133-2007 中

6.7 的要求。 

6.5 电源 

直读装置的电源，包括外部电源以及内部可更换或不可更换的电源，应符合 GB/T 778.1

—2007 中 6.7.4 的要求。 

6.6 直读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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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机电转换误差 

直读水表的机电转换误差不应超过±1 最小转换分度值，单位为立方米。 

6.6.2 读取准确率 

直读水表的读取准确率不应低于 98%。 

6.7 耐久性 

直读水表的耐久性应符合 GB/T 778.3—2007 中第 8 章加速磨损试验的要求。 

6.8 直读装置可靠性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直读装置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不应小于 4000h。 

6.9 外壳防护 

电子直读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 4208 中 IP65 等级的要求，对于要求能浸没在

水中工作的特殊应用，应符合 IP68 等级的要求。 

6.10 数据兼容性 

直读装置的水表计量数据应可通过通讯模块传输到供水信息系统，可利用有线或无线等

现代网络传输数据、或通过 IC 卡传输数据或通过红外方式传输数据，其数据兼容性应满足

当地供水信息系统的数据兼容要求，并符合 CJ/T 188 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7.1 通用试验 

7.1.1 直读水表制造材料卫生指标检验应符合 GB/T 5750.4、GB/T 5750.5、GB/T 5750.6、

GB/T 5750.7 和 GB/T 5750.8 的相应要求，其结果应符合 6.1.1 的要求。 

7.1.2 结构尺寸检验应按照 GB/T 778.1—2007 第 4 章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1.2 的要求。 

7.1.3 密封性等级检验应按照 GB/T 778.3—2007 第 6 章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1.3 的要求。 

7.1.4 压力损失检验应按照 GB/T 778.3—2007 第 7 章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1.4 的要求。 

7.1.5 观察窗应采用目测检查，其结果应符合 6.1.5 的要求。 

7.2 外观和封印 

直读水表的外观和机械封印应采用目测检查，电子封印封应采用与之匹配的专用试验设

备进行检验，其结果都应符合 6.2 的要求。 

7.3 直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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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读装置的直读特性应采用与之相四配的各功能检测设备检验，并逐项检查其设计与使

用功能，其结果应符合 6.3 的要求。 

7.4 电磁环境 

直读装置的电磁环境检验应按照 GB/T 17626.2 和 GB/T 17626.3 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4

的要求。 

7.5 电源 

直读装置的电源检验应按照 GB/T 778.3—2007 中 9.5 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5 的要求。 

7.6 直读准确性 

7.6.1 机电转换误差 

直读装置的机电转换误差，应按照 CJ/T 224—2006 中第 7.4.2.1.2 条作为仲裁执行，或

采用附录 B（规范性附录）直读准确性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其结果应符合 6.6.1 的要求。 

7.6.2 读取准确率 

直读装置的读取准确率应采用附录 B 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其结果应符合 6.6.2 的要求。 

7.7 耐久性 

直读水表的耐久性检验应按照 GB/T 778.3—2007 中第 8 章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7 的要

求。 

7.8 直读装置可靠性 

直读装置可靠性应采用相应的检测设备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 6.8 的要求。 

7.9 外壳防护 

电子直读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检验应按照 GB 4208—2008 中第 12 章和第 13 章执行，

其结果应符合 6.9 的要求。 

7.10 数据兼容性 

直读水表的数据兼容性检验应按照 CJ/T 188 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6.10 的要求。 

7.11 计量 

直读水表的计量应按下述检验分类，其结果应符合第 5 章的要求： 

出厂检验，应按 GB/T 778.3—2007 中的第 5 章和 11.3 的规定执行； 

型式检验，应按 GB/T 778.3—2007 中的第 5 章和第 10 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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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直读水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1。出厂检验为抽检，组批与抽样规则按表 2 规定。检验合格后加上

封印，并附合格证。 

表 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通用

试验 

材料 6.1.1 7.1.1 × √ 

结构尺寸 6.1.2 7.1.2 × √ 

密封性等级 6.1.3 7.1.3 √ √ 

压力损失 6.1.4 7.1.4 √ √ 

观察窗 6.1.5 7.1.5 × √ 

外观和封印 6.2 7.2 √ √ 

直读特性 6.3 7.3 √ √ 

电磁环境 6.4 7.4 × √ 

电源 6.5 7.5 √ √ 

直读准确性 6.6 7.6 × √ 

耐久性 6.7 7.7 × √ 

直读装置可靠性 6.8 7.8 × √ 

外壳防护 6.9 7.9 × √ 

数据兼容性 6.10 7.10 × √ 

计量 5 7.11 √ √ 

表 2 组批与抽样规则 

组批数量 随机抽样数 

≤500 1 

≥501~5000 3 

≥5001~50000 5 

≥50001 7 

8.3 型式检验 

8.3.1 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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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产品设计定型鉴定及批量试生产定型鉴定； 

b）当结构、工艺或主要材料有所改变，可能影响其符合本标准及技术条件时； 

c）批量生产间断一年后重新投入生产时； 

d）正常生产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一般为 3 年）进行一次； 

e）国家品质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3.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1。所需检验数量应按照 GB/T 778.3—2007 中 10.1 的规定选取。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直读水表应清晰、永久性地在外壳、指示装置度盘或一个名牌上集中或分散标示以下

内容：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制造厂名或注册商标； 

c）计量等级，水表代号和压力损失； 

d）计量单位符号； 

e）制造年月和编号； 

f）流向箭头、公称口径； 

g）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h）最大允许温度超过 30℃时，应标明； 

i）最大允许压力超过 1MPa 时，应标明； 

j）安装方式（V 表示垂直安装，H 表示水平安装）； 

k）安装环境：B 类或 C 类； 

l）电磁环境：E1 或 E2。 

9.1.2 采用可更换电池供电的水表时，应标明更换的日期。 

9.2 包装 

9.2.1 直读水表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要求。 

9.2.2 直读水表包装应符合 GB 15464 的要求。 

9.3 运输 

直读水表的运输应符合 JB/T 9329 的要求。 

9.4 贮存 

9.4.1 贮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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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读水表应贮存在环境干燥、通风好、且空气中不含腐蚀性介质的室内场所，并满足以

下要求： 

a）环境温度 5℃~50℃； 

b）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c）层迭高度不超过 5 层。 

9.4.2 贮存时间 

直读水表贮存的时间不应超过 6 个月，超过 6 个月后应重新进行性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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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子直读式水表的读取转换方式 

A.1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按照读取转换方式分类的电子直读式水表，不限于此，随着其他新的转换

方式的提出并纳入本标准，本附录内容将作扩充。 

A.2 按照机电转换方式分类的电子直读水表 

A.2.1 电阻直读式水表 

电阻直读式水表的直读装置应能通过在各机械计数字轮组上标有 0、1、2、…、9 的指

示值对应的电阻值，直接读取用水计量累积数据。需要外部电源，平时处于断电状态，读取

数据时所需要的外部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 

A.2.2 光电直读式水表 

光电直读式水表的直读装置应能通过安装在机械计数字轮组两侧的光电传感器，直接读

取运用逻辑数学原理编码的、并把编码用黑白两色体印刷在水表字轮侧面上的数据。需要外

部电源，平时处于断电状态，读取数据时所需要的外部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 

A.2.3 摄像直读式水表 

摄像直读式水表的直读装置应能通过一个小型数码摄像头，对各机械计数字轮组上标有

0、1、2、…、9 的字轮数据进行图象采集，获取数字图象信号。需要外部电源，平时处于

断电状态，读取数据时所需要的外部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 

A.2.4 色码直读式水表 

色码直读式水表的直读装置应能通过色差传感器，能过滤所有的光干扰，用物联网色码

直读器直接读取机械计数字轮组的色码数据。需要外部电源，平时处于断电状态，读取数据

时所需要的外部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 

A.2.5 计数直读式水表 

计数直读式水表的直读装置应能通过智能传感器的两条数据引线，直接读取与水表机械

计数字轮组示值连续对应的计数值。智能传感器由自保持开关式传感器、智能芯片和内置电

池三部分组成，集成在防干扰屏蔽盒中。开关传感器采用无源开关结构，不需供电，智能芯

片为微功耗元件，由内置电池供电。需要外部电源，平时处于断电状态，读取数据时所需要

的外部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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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厚膜直读式水表 

厚膜直读式水表的直读装置应能通过独特设计的“厚膜集成电路”，通过三个探针直接

将水表机械计数字轮组示值以电信号方式读值。电信号方式数据需要传送到后序处理电路，

从而实现水表数值的电子化无源记忆。需要外部电源，平时处于断电状态，读取数据时所需

要的外部电源直接由总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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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直读准确性的检验方法 

B.1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直读式水表的直读准确性的检验方法，包括对设备仪器、检验条件、检验

方法、检验步骤、检验评价、检验报告的要求。 

B.2 检验设备仪器 

a）可采用水表检定装置或基表字轮模拟装置（电动机械模拟装置），采用的基表字轮模

拟装置的模拟速度应符合水表流量速度的要求； 

b）可采用手持抄表工具或抄表系统； 

c）采用的电子直读水表或可分离的电子直读装置，其基表应满足 GB/T 778.1 的要求。 

B.3 检验条件 

B.3.1 动态检验 

a）可采用 Q1、Q2、Q3、Q4 的流量条件下进行抄读检验，限于时间、条件以及使用工

况，推荐采用 Q4 连续流量条件下进行抄读检验； 

b）可采用基表字轮模拟装罝与手抄表工具或抄表系统，进行非水流量条件下的抄读检

验。 

B.3.2 静态检验 

可采用不限流量、不限时间间隔，随机间断关闭阀门实现字轮静止状态下进行抄读检验。 

B.4 检验方法 

B.4.1 动态检验 

动态检验分为单独直读装置检验和直读水表塑式检验： 

a）单独直读装置检验 

直接检测电子直读装置，借助基表的字轮模拟装置进行抄读检验（以下简称模拟抄读检

验），可采用基表字轮模拟装置变动字轮示值，当字轮模拟装置出现示值大于 1 开始进行抄

读，共读取 100 次，或可增加抄读的次数进行直读准确性：机电转换误差判定和准确率计算。 

b）直读水表型式检验 

校拟 Q4 连续流量条件下的抄读试验（以下简称 Q4 连续流量抄读检验），从基表指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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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大于 1m3 开始，有进位即可抄读，流经水流量不应少于 1000m3，读取数据 100 次或可

增加抄读的次数进行直读准确性；机电转换误差判定和准确率计算。 

B.4.2 静态试验 

可以在任何流量下的随机间断关闭，实现静态抄读或在 Q1 条件下的连续抄读试验（以

下简称静态抄读试验）。共抄读 100 次，或可增加抄读的次数进行直读准确性；机电转换误

差判定和准确率计算。 

B.5 检验步骤 

B.5.1 Q4连续流量抄读检验 

a）应按照耐久性试验 GB/T 778.1—2007 中 6.2 的规定安装、调试系统，使达到规定的

状态； 

b）系统加电、水阀打开检验开始； 

c）观察基表字轮指示数据，当基表读数大于 1 开始，启动抄表工具开始抄读。记录基

表指示数据与直读数据，有进位即可抄读，一直到流经的水实际体积流量不应少于 1000m3，

抄读数据 100 次或可增加抄读的次数完成直读准确性检验。 

B.5.2 模拟抄读检验 

a）应安装、连接直读装罝与基表字轮模拟装罝，使调整到要求状态； 

b）电动开启基表字轮模拟装置，当基表字轮模拟装置出现数据大于 1 开始抄读，有数

据变动或进位即可抄读，一直读取 100 次或可增加抄读的次数完成直读准确性检验。 

B.5.3 静态抄读检验 

a）应按照试验程序，安装、调试系统达到要求状态； 

b）系统加电、水阀打开检验开始； 

c）观察基表字轮指示数据，当基表读数有变化开始，关闭阀门、启动抄表工具开始抄

读。记录基表指示数据与抄读数据；反复打开阀门，当基表读数有变化后，关闭阀门、启动

抄表工具开始抄读；共抄读 100 次或可增加抄读的次数完成直读准确性检验。 

B.6 检验评价 

Q4 连续流量抄读检验、模拟抄读检验以及静态抄读检验的直读准确性结果，都应满足

读取 100 次不应少于 98 次的准确率要求，机电转换误差应不超过±的最小转换分度值的要

求。 

B.7 检验报告 

——试验类型（Q4 连续流量抄读试验、模拟抄读试验以及静态抄读试验）； 

——有关试验资料（名称、代号、来源、送检日期、试验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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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依据标准； 

——采用试验方法； 

——检验记录、结果计算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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